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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道上没有
牵绳的狗只经过放学
孩童的身边。

市公安局、市城市管理和综合
执法局、市农业农村局作为这件提
案的办理单位，在各自的职责范围
内进行了办理并作出答复。

市公安局答复称，公安机关从
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和健康安全的
角度出发，每年对犬伤人事件、养
犬纠纷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为
了规范城市养犬行为，该局建议：
建立联合执法管理机制，理清各部
门职责，设立犬类管理办公室具体
负责统筹协调工作，定期召开会
议，研究问题、推进工作。学习借
鉴其他外地市做法，研究出台《邵
阳市城区犬类管理办法》，对养犬
区域及种类、卫生防疫、登记备案、
携犬出户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
加大宣传力度，在公共场所、社区
设置公益广告、宣传标语等，提醒
市民自觉遵守规定，文明养犬。建
立举报制度，充分发动群众力量。
鼓励、奖励社区、物业公司、小区业
主、市民对不遵守规定及不文明行
为进行监督和举报，配合城管部门
依法处理违法饲养的犬只。对干
扰他人正常生活的或者放任恐吓
他人、驱使伤害他人的，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
定对责任人予以处罚。加强流浪
犬管理，在城郊建立流浪犬管理场
地，定期开展集中专项整治，规范
城区养犬行为，抓捕城区野犬、狂
犬、流浪犬，并集中收容和处理。
同时提供市民领养犬只的平台和
信息，使得收容的健康犬只得到爱
心人士的领养。

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答
复称，养犬管理工作是一项综合性
的管理工作，涉及公安、卫生健康、
城管执法等多个行政职能部门，建
议我市加快有关养犬管理的地方
立法，只有把“规范性文件”位阶上
升到“法律”层次，相关执法部门才
执法有据。无论是规范性文件还
是地方法规的出台，城管执法部门
都将全力配合相关草拟、论证工
作。同时表示，市城市管理部门对
违反城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行
为一直采取严管重罚的高压态势，
对污染环境卫生的养犬行为、违规
占道犬只经营行为未曾姑息。已
指导和监督相关单位在公园、广场
等公共场所设置犬只禁入标识，开
展文明宣传。如我市资江南路、魏

源广场设置有完善的犬只禁入标
识，采取发放资料、现场教育的方
式，常态化对市民进行文明养犬、
遛狗的宣传引导。

市农业农村局答复称，畜牧部
门主要负责犬只的狂犬病防疫管
理，开展犬只狂犬病的免疫，发放
免疫证明。2006年，市人民政府下
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狂犬病防治工
作的紧急通知》，明确规定“凡城市
管理区内居民和单位需要饲养犬、
猫的，必须先到公安部门领取申养
表，然后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对
犬、猫进行免疫和检查，办理宠物健
康合格证，再持宠物健康合格证到
公安部门办理准养证。城市管理区
内经批准允许喂养的犬只必须实行
拴养。城市管理区外需要养犬、猫
的，应当到动物防疫机构对犬、猫进
行免疫并办理免疫证。”养犬管理要
实行政府部门监管、养犬人自律、社
会公众监督相结合的原则。建议市
政府出台养犬管理办法，对养犬人
的行为规范做出详实的规定，并明
确城市养犬管理的责任单位，相关
部门对养犬管理各负其责，各施其
职，共同管理好养犬行为。同时表
示，该局今后将加大宣传力度，做好
狂犬病防控知识宣传，规范犬只狂
犬病的免疫，与各部门共同配合，做
好养犬管理工作，促使市民文明养
犬，保障群众人身安全。

部门部门答复答复：：

多措并举共同发力

既要满足养犬者对宠物
相伴的需求，又要城市的文
明和人民的安全不打折扣，
规范化管理市民养犬行为就
成了当务之急。为此，这件
提案提出了九条建议。

一是在市城市管理综合
执法局设置专司管理城市养
犬的内设部门，以解决市民
养犬无单位管理、无人管理
的问题。

二是由市人大依照有
关法律法规，起草颁布实施

《邵阳市养犬管理条例》，加
强我市城市养犬的规范化
管理。特别要规范以下几
点：市城区内养狗实行许可
证制度，对获得批准的犬
只，要挂牌发证和疫苗接
种；个人养犬前必须到动物
管理部门接受养犬基本知
识和注意事项培训，做到文
明养狗；必须圈养，遛狗必
须用绳套牵引，人随狗走，
而且必须备置屎铲屎盆，对
狗在室外拉下的屎，必须负
责清理干净。

三是参考外地市做法，
设立禁养区和限养区。设立
标识标牌，禁止烈性犬和大型
犬进入城南公园、资江南路、
火车站站前广场等公共场所、
城市公园以及校园内外、市区
主干道和公共交通车辆。这
些重点公共场所还要设专人
负责整督管理，处理犬类的进
入及犬类随地便溺行为。同
时加强对铁砂岭等宠物市场
的管理，只允许出售小型宠物
狗，禁止出售土狗等其他中大

型种群狗类。
四是加大对文明养犬行

为公约的宣传。利用电视、报
纸、网络等平台，大力宣传饲
养犬类的规定和狂犬病防治
知识，提倡城市居民不养狗、
少养狗，禁养土狗、大型狗。

五是发挥社区基层组织
的自治管理作用。社区干部
对辖区内养狗开展入户调
查，做好文明养狗宣传、监
督，建立台账；市区主要街道
实行门前三包责任制和专人
督促，对不遵守文明养狗公
约和破坏环境卫生的行为，
采取严惩措施。

六是建立完善犬只档案
和疫苗接种档案，要求养犬
人定时登记并对所有犬类进
行强制免疫，给每只犬编号
挂牌，室外遛狗必须配备狗
牌、拴狗绳。

七是做好违规犬只的清
理收容工作。对无人管理的
无牌犬、流浪犬一律予以收
容，对违反养犬管理办法的
行为，依法严格惩处；鼓励群
众反映举报；发现威胁人身
安全的烈性犬、伤人犬，按照
相关规定进行捕杀，实施无
害化处理。

八是对盲人、肢体重残
人需要饲养大型导盲犬、扶助
犬的，可以向养犬管理机关申
请，经批准后实行挂牌饲养。

九是倡导市民多参与
社会志愿服务、社区公益、
群众文化体育等社会活动，
培养更健康向上的闲暇生
活情趣。

●九条建议规范养犬行为

该提案言简意赅地指出
了当前存在的养犬之患。

一是危害公共环境卫
生。由于犬只数量的增加
以及养犬居民的随意性，犬
类随处便溺现象严重，随处
可见的狗屎、屎迹让“创卫”

“创文”成果大为折损。
二是危害市民生命安

全。近年来我市狂犬病发病
人数明显上午，由2016年的
7 例、2017 年的 9 例，增至
2018年的20多例。

三是因犬只导致的矛盾
纠纷增加。宠物犬伤人、扰民
时有发生，由此导致的矛盾纠
纷和司法案件逐年增加。

提案的背后，是民间的
热议和强烈呼声。事实上，
为犬只困扰的现象经常可
见：防洪大堤本是市民休闲
散步的好去处，因为有人带
狗散步却不用绳子牵着，心
生害怕的市民就只能把道
让给了狗。街上时不时蹿

过不知谁是主人的犬只，给
放学的娃娃带来安全隐患，
也让家长不得安心。小区
电梯里因大型犬出入，留下
难 闻 的 气 味 久 久 不 能 散
去。拴在路边的凶猛犬见
到陌生人相扑狂吠，把路过
的老人吓到跌伤住院。

虽说狗是人类最忠诚的
朋友，但它毕竟是动物，如果
管理不善，不仅可能伤及主
人，对其他人更具威胁性和
危险性。“我以前被狗咬过，
现在看到狗就怕，躲老远。”

“我没被狗咬过，但我还是怕
狗，见到这毛茸茸的东西心
里就发紧。”更有被狗咬伤而
得了狂犬病的不幸者，甚是
可怜，有的人已逝，家人还在
为其打官司。那些及时打了
狂犬疫苗的，也有因担心副
作用而留下心理阴影的。正
因为养犬乱象引起了越来越
多的不满，有人甚至提议城
区禁止养狗。

群众群众热议热议：：

规范养犬行为迫在眉睫

记者 贺旭艳

近年来，我
市 养 犬 人 群 越
来越多，但由于
缺 乏 规 范 化 管
理，城区养犬的
公 共 危 害 性 日
益 显 现 。 为 了
促 进 这 一 问 题
得到解决，市政
协 将 民 革 市 委
和杨石清、邓艳
委员提出的《关
于 规 范 化 管 理
市 民 养 犬 行
为 巩 固“ 创
卫”“创文”成果
的 建 议》列 入
2019 年 重 大 民
生类提案，并通
过“政协云”和

“云邵阳”平台
对 提 案 和 提 案
办 理 质 量 进 行
公众测评。

犬之患 城之痛
——城区文明养狗呼吁“立规矩”


